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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
濮华法〔2019〕209号

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关于

印发《特邀调解工作暂行规则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：

经院党组研究决定，现将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《特邀调解

工作暂行规则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

2019年 12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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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

特邀调解工作暂行规则

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根据最高人民法

院《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》《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

作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《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

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

则。

第一条 为规范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调解行为，提高

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人民法院可以委派、委托或邀请入册的特邀调解组

织或者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。接受委派、委托或邀请的特邀调解

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遵守本规则中所指的特

邀调解员包括列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中的调解员和列

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下的调解员。

第三条 特邀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坚持如下原则：

（一） 当事人平等自愿；

（二） 尊重诉讼权利；

（三） 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；

（四）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；



3

（五）调解过程和调解协议内容不公开，但是法律另有规定

的除外。

第四条 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取得

调解案件：

（一）在正式立案前，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适合

通过调解方式解决，经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后，可以委派名册中的

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；

（二）未经诉前调解程序，人民法院对于已经立案受理的案

件认为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有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的可能，经征询当

事人的意见后，可以委托名册中的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进

行调解；

（三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人民法院可以邀请名册中的特邀

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协助法院进行调解。

第五条 调解可以在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室或其他办公场所进

行，也可以在调解组织办公场所进行。经当事人同意的，也可以

在其他地点进行。

第六条 特邀调解员应当自接受调解案件之日起 30日内完

成调解，当事人双方均同意延长期限的除外。

第七条 调解过程不公开，但双方要求或者同意公开调解的

除外。调解员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、证人、专家以及其他参与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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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过程的人员对于调解的一切事项负有保密义务。调解笔录未

经当事人同意，不得向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公开。

第八条 特邀调解员在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

前提下，可以参考行业惯例、村规民约、社区公约和当地善良风

俗等行为规范，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。

第九条 对属于人民法院管辖和受理范围案件的当事人，申

请或同意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调解的，应当向人民法院提

交书面声明，或者由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记入笔录。同时，当事

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纠纷的基本情况争议事实的证据材料以

及其他相关材料。

第十条 当事人可以在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和特邀调

解员名册中共同选定调解员。当事人未选定的，也可以由人民法

院指定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。

双方当事人既不选定又不同意人民法院指定特邀调解组织和特

邀调解员的，视为不同意调解。

第十一条 调解程序开始后，一般不允许更换调解员。如双

方当事人共同申请更换调解员，可以重新选定调解员，或者由人

民法院指定调解员。如一方 申请更换调解员，另一方 不同意更

换的，调解程序终结。

第十二条 主持调解时，应征询当事人对调解员和记录员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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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申请回避的意见，并记入调解笔录。调解员的回避由法院立案

庭分管院长决定。

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申请或同意调解的书面声明

以及有关材料后，移交委派或委托的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

员进行调解。

第十四条 调解一般由一名调解员主持。特邀调解组织认为

有必要的，可以指定一名主持调解员和一名助理调解员共同进行

调解。

第十五条 调解程序开始前，调解员应当告知当事人调解的

基本原则调解的程序调解的作用，并提示双方当事人共同遵守调

解规则。

第十六条 在双方当事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，调解员向各方

当事人了解争议事实，理清争议焦点，进行面对面调解。

第十七条 调解员可以与一方当事人进行单方会谈。单方会

谈时了解的情况，未经一方当事人同意，不得披露给对方当事人。

第十八条 调解员在充分了解各方当事人主张的基础上，引

导当事人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；也可以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，应

的要求提出解决争议的方案，促使 达成和解。

第十九条 对属于给付之诉的案件，经调解未能达成调解协

议，但当事人之间对法律关系没有争议，仅对案件标的额度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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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小争议的，调解员在征得当事人各方书面同意后，可以提出调

解方案并书面送达当事人。当事人在 7日内提出书面异议的，视

为调解不成立；未提出书面异议的，该调解方案即视为当事人自

愿达成的调解协议。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，应当依照有关规定

予以确认。

第二十条 在调解过程中，调解员根据具体案情，在征得当

事人同意后，可以委托人民法院中立评估员名册中的评估员或聘

请有关专家对纠纷的诉讼结果或者专业性问题进行中立评估。

第二十一条 调解员主持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，

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，由各方当事人和调解员在调解协议书上签

字。特邀调解组织中的调解员主持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

的，调解协议书应当加盖调解组织的印章。

调解协议一般不公开，但当事人同意且需要执行或履行的除外。

第二十二条 调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的，调解员可以决定终

结调解：

（一）一方撤回调解请求或者声明终结调解程序；

（二）认为双方分歧较大且难以调解的；

（三）调解员认为终止调解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；

（四）当事人有隐瞒重要事实提供虚假情况或者故意拖延时

间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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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导致调解活动难以进行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二十三条 调解结束后，调解员应当将调解结果书面告知

人民法院。

第二十四条 经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主持

达成的调解协议，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确认其法律效力的，参照

《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》办理。

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的，调解员在征得各方

当事人同意后，可以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

事实，并告知当事人所记载的内容。经双方签字后，当事人无需

在诉讼过程中就已记载的事实举证。

第二十六条 未经当事人同意，调解员不得在其后的诉讼程

序或者相关案件的诉讼程序中作证。未达成调解协议的，当事人

不得在其后进行的诉讼程序中将对方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

作出的让步或者承诺调解员或者当事人发表的任何意见建议作

为证据提出，但下列情形除外：

（一）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的；

（二）法律有明确规定的；

（三）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外人合法利益，且人

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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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调解员名册（7人）：魏才东、程九玲、董振和、郑子锋、刘德

玉、孙志芳、马同会、翟洪超、王康、朱来勇

调解组织名册（21家）：濮阳市侨联司法援助中心、华龙区涉

侨纠纷调解工作站、河南银铎律师事务所、河南英搏律师事务所、

河南金谚律师事务所、河南卫都律师事务所、河南惠信律师事务

所、河南尚博律师事务所、河南若澍律师事务所、河南濮水律师

事务所、濮阳市华龙区道交网上数据一体化调解中心、多元调解

室（华龙）、胡村法庭调解室、道路交通一体化、保险协会（华

龙）、总工会（华龙）、司法局（华龙）、市交警队（华龙）、

人社局（华龙）、综治办、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多元调解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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